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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高技术的伦理—道德悖论及其文化战
略

樊浩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以生命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表

现出超越伦理的全面而深层的文明忧患，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将科技伦理提升到不仅关乎

人的情感价值、生命品质和利益格局，而且直接关乎人类文明前途的高度，或者说，伦理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科技冲击面前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文 明使命。它表征，伦理与科技的关

系，及其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担当新的文明任务，现代

伦理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态度和方略应对从未遭遇的文明情境，而必须进行文化战略的超越性乃

至革命性转换。

“伦理缺场”

　　现代文明之所以对高技术产生伦理忧患，现代伦理之所以对高技术的发展一筹莫展，深层

的原因在于：在技术—伦理互动和技术—伦理实践中，遭遇了深刻的伦理—道德悖论，即伦理

缺场或道德出域。

　　在关于高技术伦理的研究中采用黑格尔道德哲学的观点，将“伦理”和“道德”作区分，对问

题的解释和解决是有裨益的。伦理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的价值安排、人

的行为的规范调节、个体与社会的伦理实现，只有在一定的“伦理场”中才能完成。“伦理场”是
一个指向伦理实践和伦理现实性的概念，它在黑格尔体系中的思辨性表述是所谓“伦理实体”，
在日常的经验性理解中则是个体、社会的伦理关系、伦理境遇的文化形态。“伦理场”比“伦理

实体”更具体，也更富有实践意义。用中国的道德哲学解释，具体而客观的人伦关系，以及由

一定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人伦关系的运作原理和逻辑，是伦理场的两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关键

是：伦理的基本概念是“人伦”而不是“人际”，“人伦关系”是以某些神圣性和价值性为基础建立

的、具有严谨文化逻辑的人际关系；人伦“原理”的精髓则是主体对自己行为的价值预期和主体

间的伦理互动。伦理的主体在“场”，伦理运作的原理及其保障—激励机制在“场”，是伦理现实

性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

　　然而，现代高技术所展示的，却是伦理愈益“缺场”或“退场”的趋势。这一趋势的表现有

三：第一，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文明形态中作为“自然—文化人”的伦理主体缺场。假设放任克

隆技术的发展而不加以任何伦理—社会干预，那么最直接的后果是：作为伦理主体的“自然

人”将被“技术人”所取代，最乐观的后果是“技术—文化人”取代“自然—文化人”；但由于技术必

定成为“克隆文明”的绝对逻辑，“技术—文化人”归根到底也只是“技术人”。由于“技术人”与“自
然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人性品质，作为到目前为止一切伦理的逻辑基础的人性预设将不复成

立，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包括伦理在内的对人的行为的任何价值干预方式将永久地退出文明

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的技术性改良。随着伦理主体的“退场”，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也就完

全地在文明体系中“缺场”。第二，伦理关系或人伦关系“缺场”。到目前为止，明晰而严格的自

然血缘关系及其辨识与区分都是一切伦理关系和伦理体系的基础。现代生殖技术和克隆技术在

改变原有生命秩序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血缘关系的生活秩序，从而使“人伦”从自然伦理场

中退出，成为技术的概念甚至技术秘密。由此，伦理关系或人伦关系的自然基础便从伦理场中

隐逸，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必须借助技术甄别才能使人伦“在场”。第三，伦理机制“缺场”。在入

世性的文化中，伦理运作的主要机制是信念、传统和舆论压力；在出世的文化中主要是信念和

信仰。现代高技术不仅会通过彻底地改变人而彻底地告别传统，而且由于虚拟空间的创设，也

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难以可能，惟一可以依赖的，是人的信念和信仰，但在技术的绝对逻



辑下，信念与信仰的可靠性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高技术的伦理后果、高技术背景下的“伦理缺场”可以这样概括：退“人”；隐“伦”；无“理”。
随着“自然人”成为“技术人”，现代意义上的人伦关系便从“伦理场”中隐逸，以价值互通和行为

互动为特质的伦理机制亦失去其文化效力。但是，无论克隆技术如何发达，“技术人”总有

其“自然”的基础，“技术人”是“人工自然人”，“自然人”只是从伦理场中退出，并未消失；自然人

的人伦关系（尤其是血缘伦理关系）只是隐而不彰，暂时逸出“场”外，并未真正退“场”。于

是，就出现一种悖论：一方面，高技术必然导致以“自然人”为基础的伦理“缺场”；另一方面，

高技术必然要求伦理“在场”。因为，只要“自然人”的基础存在，“伦理缺场”所造成的人伦的混

乱，不仅直接损害文化价值，而且最终会因人种的倒退而毁灭人类自身。高技术的人文后果

是“伦理缺场”；高技术的人文前途是“伦理在场”。这就是高技术的伦理悖论。

“道德出域”

　　“道德域”可以看作是与“伦理场”相对应的、安顿个体内在生命秩序的概念。“道德域”的持

存有三个基本条件：意志自由；真实主体；意义存在。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现代高技术动摇甚

至部分地颠覆了这些条件，导致“道德出域”。

　　意志自由是任何伦理体系道德生活的前提。正像库尔特·拜尔茨所发现的，以基因技术和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革命，“已经导致了我们行为选择权的急剧扩张”，人的行为选择权

和选择能力被膨胀到如此程度，以至试图“人人充当上帝”。但是，第一，“充当上帝”的另一面

是，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决定和行事，造物乃至造人，但却没有上帝那样的智慧和德性；第二，

当人的意志为技术所操纵，成为技术的存在时，当人自身不是由虚设的上帝而是由实在技术所

创造时，恰恰不是自由的扩充，而是自由的真正丧失。在第一意义上，意志自由是康德所说的

主观任性；在第二种意义上，意志自由是黑格尔所讽刺的“佣仆”的自由和佣仆的德性。于是，

现代高技术一开始便陷入“意志自由”悖论之中。

　　道德的第二个条件是，在道德域中活动的必须是真实的和直接的主体，到目前为止，这个

道德主体的基础是自然的实体，准确地说，是自然—文化实体。高技术正在改变这种状况。它

不仅可能以技术主体或人工主体取代自然主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主体借助技术可以变得虚

拟而不真实。目前已经成为普遍事实的现象是：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日益改变着传统的“人
—人”伦理交往和伦理互动方式，代之以“人—技术—人”的交往方式，直接的伦理关系的价值

互动内在着被技术性的信息传递取代的可能，伦理交往和伦理互动愈益失去其作为目的理性的

内涵而获得工具理性的特性。以往道德生活中生动真实的自然主体可能、并且已经大量地被由

技术之幕所遮蔽的虚拟主体所取代，而不可捉摸的虚拟主体当然难以成为道德规责的对象。于

是，道德主体事实上便逸出“道德域”之外。

　　“意义存在”是高技术背景下道德生活面临的最大难题。“伦理场”是“人伦场”，而“道德域”的
实质是“意义域”。“意义存在”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意义的存在形态。意义有三种存在形态。

潜在形态是价值及其神圣性；自在形态是原则、规范；自为形态则是对原则、规范的认同和践

履所形成的德性或美德。三者之中，神圣性是核心。二是意义逻辑。意义逻辑是联结事实与价

值、世俗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逻辑，其核心是“‘德’—‘得’相通”或善恶因果律。现代高技术则在这

两个方面动摇了道德的意义基础。在伦理体系中，道德神圣性的源泉有两个，一是世俗层面的

家庭血缘关系；二是超越层面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及其形成的宗教情感。现代生殖技术、基

因技术正在颠覆家庭的血缘基础，而“人人充当上帝”无疑是上帝的“还俗”，于是，在根源与终

极两个层面，道德的神圣性都遭遇“祛魅”。而一旦神圣性失去，意义世界也将不复存在，至多

成为一种生存策略甚至智者的狡诈。更困难的是，由于虚拟主体的出现和以技术为中介的交往

方式，“德”—“得”逻辑紊乱，善恶因果律中断。如果善恶因果律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信仰与

信念中中断，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伴随意义逻辑的失灵，意义世界退出，道德生活陷入危机之

中。



　　“道德出域”的困境可以作这样的概述：“道”隐；“德”逸；“意义”逝。于是，就出现另一种悖

论：一方面，高技术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尤其是道德主体从生活世界中不断退出或淡

出；另一方面，高技术的合理性，高技术文明的合理性，必定依赖道德的支撑与统驭。高技术

的人文后果是“道德出域”；高技术的人文前提是“道德入主”。这就是技术的道德悖论。

文化战略

　　鉴于目前高技术正处于孕生之中，一切变化才刚刚开始，企图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形态和应

对高技术的成熟的伦理战略是不现实的。最紧迫的工作是如何有效而合理地防止技术自发性突

破文明的底线，并根据这一目标确立初级和具有基础意义的文化战略。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

目前最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文化战略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建构；一是伦理精神的

培育。

　　科技—伦理生态是超越高技术伦理悖论的文化战略。就目前情势而言，至少两大原因在深

层上制约着高技术伦理的选择：第一，高技术发展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还不在于技术性，

而在于它的社会—文化支持系统。在初始阶段，伦理反映很可能表现为公众情绪和文化情结，

对高技术进行任何伦理宣判事实上根据都不充分。第二，由于现代高技术的特殊性，人们的伦

理选择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二难：要么冒巨大的文化风险；要么放弃一次文明飞跃的巨大历史

机遇。鉴于这两点，确立超越高技术伦理悖论的文化战略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观念。我的观点

是，建立合理的科技—伦理生态，是最合适的理念和战略选择。其理论前提是：发端于十九世

纪的生态觉悟，不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觉悟；二十一世纪许

多重大文明难题的解决，必须对之进行历史性推进，将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

种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是有机的、平等的和追求机体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的

价值观。科技—伦理生态的精髓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冲动的体系”，其核心是

将社会的与科技人员个体的科技冲动力与伦理冲动力作合理有效的辩证互动，在互动中形成合

理的科技—伦理生态。科技—伦理生态由三方面构成：1）价值生态；2）结构生态；3）实践

生态。通过科技与伦理在形上—意义、制度—规范、行为—评价三个层面的对话、互动，寻求

二者之间的价值中道。

　　伦理精神是超越高技术道德悖论的文化战略。高技术的道德战略，应当建立在“伦理精

神”理念的基础之上。这里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精神”。“精神”是德国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特别

强调的概念。它统摄理性和意志，具有将理性或理智转化为行为的品质，同时又是包含人的全

部德性和灵魂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就是外化为行为的实践理性。对道德来说，最需要

的不是理性，也不是抽象的意志，而是理性—意志见于行为的统一。二是“伦理”。高技术道德

最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但这种精神不只是局限于个体生命秩序的道德精神，而是合理地理解

和处理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对社会生活的合理价值理解和价值选择为指导

的“伦理精神”。现代高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人的能动性、个体性与主体性，因而也极大地扩展了

人的道德责任，对掌握高技术或在高技术条件下行动的人来说，“高技术伦理精神”对解决“道
德出域”难题，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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